


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申请制 

实施细则（试行） 
为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

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 号）、

《教育部关于做好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

知》（教研函〔2017〕3 号）、《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

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研〔2018〕1 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我院实际，参照《苏州大学关于实行学术学位研究生指

导教师上岗招生申请制的规定（试行）》（苏大研〔2018〕14

号）文件，特制定本试行规定。 

第一条  申请上岗招生的教师要求品行端正、师德高尚、

关心学生，能够全面落实研究生指导教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

责任人的要求，认真履行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职责，除能够

保证每学年参加各研究所组织的硕士研究生开题、中期检查

外，还要保证每学年至少参加一次学院组织的博士研究生招

生录取复试面试、毕业论文答辩等重要培养环节。 

第二条  为进一步提升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上一自然

年度导师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省抽检结果中，凡出现

一份抽检结果被评议为“不合格”则停招一年，出现两份抽检



结果被评议为“不合格”则停招两年，以此类推。 

第三条  考试类型为“公开招考、硕博连读、申请考核、

博士研究生候选人”的研究生均占用上岗博导的当年招生指

标。 

第四条  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基本要求 

（一）提交上岗招生申请时，距法定退休年龄不少于四

年； 

（二）具有教授或研究员专业技术职务； 

（三）研究成果有较高显示度； 

（四）科研活跃度高，其中承担科研项目： 

 申请人须主持在研国家级民口科研项目或国家级国防

军工科研项目或单项民口、军口横向科研项目到账总经费

100 万元及以上或一年内项目负责人累计到账横向经费 150

万元及以上。项目在研时间涵盖正常的研究生培养年限或申

请当年有新增项目，科研经费充足，能够提供博士研究生培

养全过程所需要的经费。对入职三年内的特聘教授，可使用

学校科研启动经费申请博士研究生招生。 

（五）全职在我院工作； 

（六）首次上岗招生前需经学校导师学院培训，取得合

格证书。 

第五条  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例外原则规定 

（一）年龄要求例外原则 



2017 年及以前在我校获得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

格的申请人招生当年年龄可放宽到 62 周岁。 

主持在研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的自然科学类申请

人可不受年龄限制。主持在研国家级科研项目的人文社科类

申请人可不受年龄限制。 

（二）专业技术职务要求例外原则 

主持在研国家级民口重大、重点科研项目或国家级国防

军工重大、重点科研项目或单项民口、军口横向科研项目到

账总经费 300万元及以上或一年内项目负责人累计到账横向

经费 500万元及以上的申请人可放宽到副教授或副研究员专

业技术职务。 

（三）人事关系要求例外原则 

双聘院士或学术界公认的知名专家、学者等可申请上岗

招收博士研究生。 

第六条  申请上岗教师根据实施细则进行资格自审，符

合条件者可按照相关要求向学院科研与研究生办公室提出

上岗招生申请，院学位分委员会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审核，

并结合相关学科的招生计划，择优遴选当年上岗招生博士研

究生导师。本实施办法由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公

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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